附件：

州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2015年工作要点任务分解方案

	序号
	协调单位
	牵头单位
	参加单位
	主要成果形式

	1
	经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
	州委编办
	州委组织部 州人社局 州财政局
	1.制定州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方案。

2.批复各县市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方案。

3.出台深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意见。

4.出台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5.出台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实施办法。

	2
	
	州工商局
	州直有关单位
	1.制定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实施意见。

2.制定贯彻落实国家、省强制性标准管理实施方案。

3.出台工商、税务、质检“三证合一”和“一证一码”实施办法。

	3
	
	州公安局
	州直有关单位
	建立以公民身份号码为基础的公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

	4
	
	州工信委
	州直有关单位
	1.出台加快工业转型升级的意见。

2.制定完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

	5
	
	州商务局
	州直有关单位
	1.制定促进内贸流通健康发展指导意见。

2.制定培育大服务产业实施意见。

3.规范、整合县乡两级市场监管执法队伍，建立健全统一的大市场监管体制。

	6
	
	州发改委
	州农业局  州财政局  州粮食局

州烟草专卖局
	出台稻谷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加强对甘蔗等主要农产品价格的管理。 

	7
	经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
	州国土局
	州政务局  州财政局 州住建局

州监察局
	制定建立健全土地一级市场实施办法。

	8
	
	州科技局
	州财政局  州工信委

试验区综合办  州审计局
	1.制定科技创新园建设工作方案。

2.制定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3.制定改进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

	9
	
	州委办
	州委组织部  州政府办 州委编办

州人社局
	制定贯彻落实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绩效管理、责任落实、权责一致改革意见的措施。

	10
	
	州委编办
	州法制办  州人社局  州政务局
	1.制定印发州政府涉及改革的工作部门“三定”规定。

2.清理州政府部门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

3.公布州级行政审批项目目录。

	11
	
	州财政局
	州地税局  州国税局  州审计局
	1.出台深化政府性债务发行、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方案。

2.出台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实施方案。

3.出台跨年度预算平衡实施办法。

4.出台深化州本级非税收入管理改革的实施方案。

	12
	
	州财政局
	州委编办
	出台调整政府间财政关系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制度的实施方案。


	13
	　
	州财政局
	州政务局  州机关事务局
	1.出台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实施意见。

2.发布政府购买服务指导目录。 

	14
	
	州财政局
	州直有关单位
	1.制定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方案。

2.制定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实施方案。

	15
	
	州住建局
	州直有关单位
	制定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方案及其运营管理办法。

	16
	经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
	州民政局
	州直有关单位
	1.制定实施盈江县县改市工作方案。

2.制定开展芒市、瑞丽市乡镇改办事处试点工作方案。

3.制定城乡低保资金管理办法。

4.制定民办养老机构扶持补贴实施办法。

5.制定完善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办法、特困人员供养标准、临时救助政策措施。

6.制定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实施意见。

	17
	
	州民宗局
	
	落实《十县百乡千村万户示范点创建工程三年行动计划》。

	18
	
	州扶贫办
	州直有关单位
	1.编制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

2.制定州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竞争性分配办法。

3.制定扶贫开发资金整合工作方案。

4.制定《阿昌族整族帮扶规划（2015—2017年）》。

	19
	
	州政府办
	州直有关单位
	1.出台党政机关定向化保障车辆管理办法。

2.基本完成全州党政机关、参公管理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

	20
	
	州人社局
	州财政局
	1.制定贯彻落实进一步深化事业单位分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2.出台工伤保险长期待遇调整办法和标准。

3.制定贯彻落实企业年金管理实施办法、职业年金实施办法。

	21
	
	州卫计委
	州人社局  州财政局  州发改委
	制定贯彻落实县市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的实施办法。

	22
	　
	州残联
	州民政局  州人社局  州财政局
	制定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实施意见。

	23
	　
	州财政局
	州人社局  州民政局  州卫计委

州教育局
	编制社会保障中长期支出规划。

	24
	经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
	州财政局
	州发改委  州住建局
	制定发布德宏州PPP操作指南。       

	25
	州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
	州委农办
	州直有关单位
	1.出台扩大统筹城乡发展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2.出台全州统筹城乡发展试点工作实施细则及州级有关部门实施方案。

3.制定村务监督工作机制配套政策文件。

	26
	
	州农业局
	州直有关单位
	1.出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意见。

2.制定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意见。

3.制定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实施意见。

4.制定促进农民合作社规范发展的指导意见。

5.制定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建设方案。

	27
	
	州国土局
	州农业局  州住建局  州委农办

州农垦局  州林业局  州水利局

州人社局
	1.出台加快推进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实施方案。

2.制定土地复垦费用监管实施办法。

3.制定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实施办法。

4.制定加强征地管理、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

	28
	
	州供销社
	州直有关单位
	制定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意见及试点实施方案。

	29
	
	州农垦局
	州直有关单位
	制定深化农垦改革发展实施方案。

	30
	
	州财政局
	州农业局  州水利局  州国土局

德宏银监局 州住建局  州民政局

州审计局
	1.制定农业综合开发财政资金投入形成资产农民持股管理办法。

2.制定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管理办法。

3.健全县级财政支农资金整合工作考评奖励机制。

4.制定政策性农房地震保险试点方案。

	31
	州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
	州林业局
	
	1.建成覆盖全州的林权管理和林权服务信息网络。

2.制定进一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

	32
	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
	试验区综合办
	州商务局  州发改委  瑞丽海关
	制定打造瑞丽试验区升级版（瑞丽自贸园区）线路图时间表。

	33
	
	州旅发委
	州直有关单位
	1.制定旅游产业“十三五”发展规划(2016—2020年)。

2.研究制定姐告旅游购物天堂建设方案。

	34
	
	州住建局
	试验区综合办  州发改委
	1.编制德宏州州域城镇体系规划。

2.出台创新瑞丽试验区工程图纸审查管理办法。

	35
	
	州商务局
	州直有关单位

省驻德宏有关单位
	1.制定促进服务贸易发展的实施意见。

2.制定加快加工贸易发展的意见。

	36
	
	州招商局
	试验区综合办
	制定省外驻点招商小分队行动计划及全州招商引资项目退出机制、项目落地专项行动计划。

	37
	
	州农业局
	试验区综合办  州商务局

人行德宏州中心支行
	制定中缅现代农业合作区建设工作方案。

	38
	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
	州财政局
	人行德宏中心支行  德宏银监局
	制定设立民营银行、消费金融公司、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工作方案。

	39
	民主法制领域改革专项小组
	州委办
	州直有关单位
	制定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实施意见。

	40
	
	州人大办
	
	1.研究制定加强新形势下人大工作的意见。

2.开展询问、质询、特定问题调查、备案审查等工作的研究，提出意见，形成制度。

	41
	
	州政协办
	
	研究制定加强新形势下政协工作的意见。

	42
	民主法制领域改革专项小组
	州委统战部
	州民宗局  州政协民宗侨委
	制定加强新形势下民族宗教工作的意见。

	43
	文化教育卫生体制改革专项小组
	州委宣传部
	州文体广电局  州财政局
	1.制定深化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实施方案。

2.取消和下放部分文化领域行政审批事项，清理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

3.制定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

4.完善各部门新闻发布定期沟通协调制度和联席会议制度。

	44
	
	州委宣传部
	
	5.制定文化精品以奖代补办法。

6.规范推进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将广告、印刷、发行等经营部分转制为企业。

7.制定出台加强外宣工作的意见。

	45
	
	州委政研室
	州社科联
	制定加强新型智库建设的实施意见。

	46
	　
	州委统战部
	州侨联侨办  州外事办
	制定加强侨务工作的实施意见

	47
	文化教育卫生体制改革专项小组
	州文体局
	州广电局  州民宗局

州政协民宗侨委  州财政局
	1.出台加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的指导意见。

2.制定对民族文化遗产抢救性保护政策措施。

3.制定重点文物保护项目管理办法。

4.制定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

5.制定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管理实施办法。

6.制定公共文化机构理事会制度试点工作方案。

	48
	
	州教育局
	德宏师专  德宏职业学院
	1.制定加强中小学师德师风建设的实施方案。

2.制定贯彻落实学校立德树人的实施意见。

3.制定学校德育“十三五”规划。

	49
	
	州教育局
	州直有关单位
	1.实施德宏州优秀贫困学子奖励计划。

2.完善勤工俭学、中职学生资助金管理办法。

3.制定出台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实施意见。

4.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规划（2014—2018年）。

5.编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

6.出台进一步规范发展学前教育的意见。

	50
	
	州教育局
	
	7.研究制定县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的实施意见。

8.各县市制定完善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

9.出台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

10.出台加强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培训工作的意见。

11.制定中小学现代教育督导评估规划方案。

	51
	　
	州人社局
	州委农办  州农业局  州教育局

州科技局
	1.制定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未继续升学初高中毕业生职业技能培训行动计划。

2.出台加快职业能力建设工作意见。

	52
	　
	州人社局
	州总工会  州民政局  州司法局
	1.出台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共同做好劳动关系预警机制工作制度、进一步加强企业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建设的意见。

2.制定贯彻落实就业弱势群体、重点群体就业创业的实施办法。

	53
	
	州委组织部
	州委编办  州人社局  州教育局
	制定贯彻落实做好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公务员考试录用工作的实施办法。

	54
	
	州卫计委
	州人社局  州财政局

州发改委  州审计局
	1.制定建立分级诊疗制度的实施意见。

2.制定医疗服务价格指导意见。

3.制定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绩效工资分配制度改革指导意见。

4.实现大病保险制度全面覆盖城乡居民。

5.全面建立以基金收支预算管理为基础，以总额控制为核心，实行住院按床日付费、总额预付、病种付费、疾病诊断分组付费、服务单元付费、人头付费等多种支付方式有机结合的支付制度。

6.制定非公立医疗机构服务实行市场调节价有关问题的实施意见。

	55
	
	州卫计委
	
	7.编制卫生服务体系规划（2015—2020年）。

8.制定加快中医药发展行动计划（2014—2020年）。

9.制定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机制的实施意见。

10.制定贯彻《云南省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财政补偿暂行办法》的实施意见。

11.制定贯彻《云南省民营医院发展财政扶持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实施意见。

12.修订《德宏州基本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管理办法》。

13.制定新农合民营医疗机构监督管理的实施意见。

	56
	
	州卫计委
	
	制定贯彻执行单独两孩政策的实施办法。

	57
	
	州委宣传部
	团州委  州民政局
	1.制定社区志愿服务实施方案。

2.制定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的实施意见。

	58
	文化教育卫生体制改革专项小组
	州委宣传部
	
	出台加强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建设的实施意见，开展相关改革试点工作。

	59
	社会体制改革专项小组
	州委政法委
	州司法局  州卫计委

州民政局  州公安局
	1.建立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综合机制。

2.完善对贫困家庭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等特殊人群的救治救助管理措施。

3.制定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意见。

	60
	
	州委政法委
	
	4.出台推动人民调解员担任社区（村）网格管理员的意见。

5.制定网格化服务管理系列配套政策。

	61
	
	州委农办
	州直有关单位
	完善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措施。

	62
	
	州民政局
	州直有关单位
	1.制定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的有关规定。

2.制定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与社会团体组织脱钩的办法。

3.制定社会组织信息公开、监督的政策措施。

4.制定德宏州辖区内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办法。

	63
	
	州人社局
	州财政局
	制定建立统一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意见和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办法。

	64
	
	州委组织部
	州民政局  州人社局  州监察局
	制定清理国家机关公职人员（含退休人员）在社会团体组织兼职任职、领取报酬的实施办法。

	65
	
	州法制办
	州司法局
	1.全面建立并推广法律顾问制度。

2.制定进一步加强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的意见。

	66
	社会体制改革专项小组
	州委编办
	州直有关单位
	1.制定市场监管部门机构改革工作方案。

2.制定城市综合执法试点工作方案。

	67
	　
	州委政法委
	州司法局  州检察院  州法院

州公安局  州财政局  州纪委
	1.制定贯彻落实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防止司法腐败的实施办法。

2.制定贯彻落实规范刑事、民事、行政诉讼中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司法程序的具体实施办法。

3.州司法局、州中级人民法院、州人民检察院、州公安局分别制定贯彻落实防止冤假错案相关规定的实施方案。

	68
	
	州委政法委
	州直有关单位
	4.制定贯彻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办法。

5.制定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度和错案责任追究制度。

6.根据中央出台的国家保护、奖励职务犯罪举报人制度的办法，制定贯彻落实措施。

7.制定行政机关和相关部门协查职务犯罪工作机制的实施意见。

	69
	　
	州司法局
	州法院  州检察院  州委政法委

州公安局
	制定加强人权司法保障的实施意见。

	70
	
	州司法局
	州直有关单位
	1.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工作衔接机制。

2.制定健全社会普法教育机制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

3.建立健全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

	71
	社会体制改革专项小组
	州委政法委
	州直有关单位
	1.制定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政策措施。

2.制定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责任追究办法。

3.制定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的实施意见。

4.建立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信息管理平台。

5.制定涉法涉诉信访事项依法导入法律程序的办法。

6.制定依法纠正执法错误补正办案瑕疵防止程序空转的实施意见。

7.制定建立涉法涉诉信访终结制度的实施办法。

8.制定深化爱民固边战略暨创建平安边境实施方案、深化爱民固边战略暨创建平安边境考评办法。

	72
	
	州信访局
	
	1.建立三级联动视频接访工作制度。

2.完善联合接访工作制度。

	73
	社会体制改革专项小组
	州食药监局
	州直有关单位
	1.健全食品药品监管机构。

2.制定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全程监管的实施意见。

3.制定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试点实施意见。

4.培育专职化的药品检查员队伍。

	74
	　
	州防震减灾局
	州气象局
	编制 “十三五”综合防灾减灾规划。

	75
	
	州司法局
	州检察院  州民政局
	制定刑释人员救助管理实施办法。

	76
	社会体制改革专项小组
	州公安局
	州直有关单位
	1.修定《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禁毒条例》，并完成相关报审程序。

2.制定加强戒毒康复人员就业扶持和救助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

	77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
	州国土局
	州环保局  州林业局  州住建局

州农业局  州水利局
	1.制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方案。

2.制定调整完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技术方案。

3.制定贯彻云南省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的意见。

	78
	
	州发改委
	州国土局  州住建局

州环保局  州林业局
	指导盈江县编制 “四规合一”规划。

	79
	
	州工信委
	州直有关单位
	制定贯彻云南省2014—2015年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方案的实施办法。

	80
	
	州水利局
	州直有关单位
	制定德宏州加强节水型社会建设的意见。

	81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
	州环保局
	州直有关单位
	1.制定生态文明建设实施方案。

2.制定环境执法衔接配合机制的实施办法。

3.根据国家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制定贯彻落实措施。

4.完成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目录升级建设。

	82
	纪律检查体制改革专项小组
	州监察局
	州直有关单位
	建立和修改完善厂务、村（居）务和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的相关制度规定和工作机制。

	83
	
	州纪委
	
	1.调整充实州委反腐败协调小组。

2.完善州委反腐败协调小组工作规则和相关配套制度。

3.完善州纪委、州中级人民法院、州人民检察院、州公安局、州审计局等在查办党员、国家工作人员违纪违法、涉嫌犯罪案件中加强协作配合的意见。

	84
	
	州纪委
	
	1.制定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实施办法。

2.在发生重大典型案件的地方或部门组织召开党委（党组）专题民主生活会，进行对照检查和问题整改。

3.制定德宏州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工作暂行办法。

4.完成州、县市纪检监察机关内设机构调整和议事协调机构清理。

5.制定州纪委州监察局纪检监察室工作总承包规定。

	85
	
	州纪委
	
	1.开展县市纪检监察派出机构深化改革试点。

2.进一步完善规范领导干部亲属经商办企业方面的相关制度。

3.提出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亲属担任公职和社会组织职务有关规定的工作建议。

4.制定纪检监察领导班子成员提名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为主的选任办法。

5.研究建立区域间反腐败跨境合作网络和追逃追赃协调机制。

	86
	
	州审计局
	州财政局  州监察局
	制定加强公务支出和公款消费审计的实施意见，健全“三公”经费支出和楼堂馆所建设审计制度。

	87
	　
	州财政局
	州审计局  州监察局
	将州政府预算公开到支出功能分类的项级科目，专项转移支付预算公开到具体项目，将州级部门预算全部公开到支出功能分类的项级科目。

	88
	纪律检查体制改革专项小组
	州委办
	州人大办  州政府办  州政协办
	1.制定切实改进州领导同志到基层考察调研接待工作的规定。 

2.制定贯彻《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实施细则。

	89
	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专项小组
	州委组织部
	
	1.制定贯彻《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提案办法》的实施意见。

2.制定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内政治生活的决定》的意见。

	90
	
	州委组织部
	州直有关单位
	1.制定《中共德宏州委组织部关于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的实施意见》。

2.制定贯彻落实《关于改进贫困县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的指导性意见》的措施。

3.根据中央《关于对“带病提拔”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过程进行倒查的办法》，制定贯彻意见。

	91
	
	州委组织部
	
	1.制定贯彻《2014—2018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的实施意见。

2.根据中央修订后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制定贯彻落实措施。

3.制定贯彻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的实施方案。 

4.制定《关于推进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规定》贯彻措施。

5.制定《德宏州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工作规则》。

6.制定《关于规范党政群机关和事业单位领导职数有关问题的意见》贯彻落实措施。

7.根据中央修改完善后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制定贯彻落实措施。

8.根据中央修订后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制定贯彻落实措施。

	92
	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专项小组
	州人社局
	
	1.制定贯彻落实《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意见》的实施方案。

2.根据中央出台的专业技术类、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管理办法（试行）及相关配套文件，制定贯彻落实措施。

	93
	
	州委组织部
	试验区综合办
	1.制定瑞丽试验区人才特区建设实施意见。

2.制定省委《关于开展法治人才队伍能力素质提升工程的实施意见》的贯彻落实意见。

3.制定省委《关于加强基层法律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办法》的贯彻落实意见。

4.根据中央《关于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制定实施意见。 

	94
	
	州委组织部
	
	1.制定加强人民团体党的建设工作实施意见。

2.制定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机关党的建设工作实施意见。

3.根据省委《关于在推进依法治省过程中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实施意见》制定贯彻意见。

4.制定完善党内激励、关怀、帮扶机制的实施意见。

5.制定贯彻落实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实施意见。

6.制定深入开展“三严三实”和“忠诚干净担当”专题教育工作方案。

	95
	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专项小组
	州委宣传部
	州文体广电局
	1.制定《州委重要改革举措实施规划（2014—2020年）》宣传报道方案。

2.建立健全重要改革举措新闻报道协调机制。 


说明：表中所列参加单位、未列参加单位、州直有关单位，由牵头单位确定，牵头单位的调整变动，最终由专项小组确定，具体增减情况报州委改革办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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